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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221 证券简称：东华能源 公告编号：2026-002

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给予子公司银行授信担保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特别风险提示：

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%，敬请投

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。

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 2025 年度申请综合授信

额度及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在有效期限内，为子公司提供

总额折合不超过人民币 386.50 亿元的担保，其中对资产负债率低于 70%的子公

司的担保额度为折合不超过人民币 336.50 亿元，对资产负债率不低于 70%的子

公司的担保额度为折合不超过人民币 50 亿元。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（或其授权

代表）在担保额度范围内办理担保具体事项，签署相关担保文件，不再另行召开

董事会或股东大会。有效期限为：自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

之日起至 2025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。

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，公司董事长已在上述授权范围内决策

同意本次担保事项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

公司为子公司东华能源（茂名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华茂名”）、东华

能源（宁波）新材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宁波新材料”）、东华能源（张家

港）新材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张家港新材料”）、东华能源（新加坡）国际

贸易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加坡东华”）向相关合作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

供担保以确保其开拓业务之需要。具体事项如下：

担 被担 担保方 被担保方 金融机构 本次新增 截至目前 担保额度占 是否



2 / 8

保

方

保方 持股

比例

最近一期

资产负债率

敞口担保

额度

（亿元）

担保余额

（亿元）

上市公司

最近一期

净资产比例

关联

担保

公

司

东华

茂名

85.72% 69.91%

浙商银行股份有

限公司广州分行
1

62.28 9.01% 否

中国工商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茂名

分行

5.5

中国建设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茂名

市分行

3.5

公

司

宁波

新材

料

75.31% 50.49%

浙江稠州商业银

行股份有限公司

宁波分行

3.5

67.89 19.28% 否

广发银行股份有

限公司宁波分行
2

中国建设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宁波

北仑分行

1.49

上海浦东发展银

行股份有限公司

宁波分行

3.5

中国工商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宁波

分行

6.6

华夏银行股份有

限公司宁波分行
2

渤海银行股份有

限公司宁波分行
2.3

公

司

张家

港新

材料

91% 60.12%

中国工商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张家

港分行

5.1（综合

授信）

40.02 18.75% 否

7.21（项

目融资专

项额度）

中国建设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张家

港分行

5.5

华夏银行股份有

限公司张家港支

行

3

公 新加 100% 63.32%
南洋商业银行

（中国）有限公
2.5 8.66 2.2% 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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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 坡东

华

司上海分行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

（一）东华能源（茂名）有限公司

1、基本信息

被担保人名称 东华能源（茂名）有限公司

成立日期 2019 年 12 月 02 日

注册地址 广东茂名滨海新区绿色化工和氢能产业园紫气路 1号 101 室

法定代表人 孙灿乾

注册资本 350,000 万元

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：基础化学原料制造（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

品的制造）；化工产品生产（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）；化工产

品销售（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）；石油制品制造（不含危险化

学品）；石油制品销售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；塑料制品制造；

塑料制品销售；合成材料制造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；合成材料

销售；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；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销

售；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；合成纤维制造；合成纤维销

售；生物质液体燃料生产工艺研发；生物基材料制造；生物基

材料销售；新材料技术研发；货物进出口（国家禁止或涉及行

政审批的货物进出口除外）；技术进出口（国家禁止或涉及行

政审批的技术进出口除外）；进出口代理;普通货物仓储服务（不

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）。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

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许可项目：移动式

压力容器/气瓶充装；危险化学品经营；危险化学品生产；危险

化学品仓储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

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

为准）

股权结构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持股比例为 85.71%，含直接与间接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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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），广东绿色烷烃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持股

14.29%

2、主要财务指标（2024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；2025 年 1-9 月财务数据未

经审计）

单位：万元

科目
2024 年 12 月 31 日

（2024 年 1-12 月）

2025 年 9 月 30 日

（2025 年 1-9 月）

资产总额 1,088,405.99 1,155,238.95

负债总额 742,614.13 807,657.27

所有者权益 345,791.86 347,581.68

营业收入 400,805.95 399,013.50

营业利润 8,222.33 1,924.76

净利润 6,228.34 1,295.27

资产负债率 68.23% 69.91%

（二）东华能源（宁波）新材料有限公司

1、基本信息

被担保人名称 东华能源（宁波）新材料有限公司

（原公司名：宁波福基石化有限公司）

成立日期 2012 年 10 月 25 日

注册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大榭开发区东港北路 6号

法定代表人 邵晓

注册资本 517,786.7408 万元

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：合成材料制造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；合成材料销售；

化工产品生产（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）；石油制品销售（不含

危险化学品）；化工产品销售（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）；五金

产品批发；建筑材料销售；国内货物运输代理；普通货物仓储

服务（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）；技术进出口；

货物进出口；进出口代理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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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。许可项目：危险化学品生产；

危险化学品经营；移动式压力容器/气瓶充装（依法须经批准的

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

审批结果为准）。

股权结构 东华能源持股 69.14%，农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（代表农银

投资——宁波新材料债转股投资计划）持股 12.34%（其中东华

能源持股 6.17%），交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10.80%，

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7.71%。

2、主要财务指标（2024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；2025 年 1-9 月度财务数据

未经审计）

单位：万元

科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

（2024 年 1-12 月）

2025 年 9 月 30 日

（2025 年 1-9 月）

资产总额 1,475,118.19 1,422,277.07

负债总额 762,712.56 718,141.30

所有者权益 712,405.63 704,135.77

营业收入 1,064,552.35 644,649.85

营业利润 14,610.52 5,173.65

净利润 10,936.73 3,335.76

资产负债率 51.71% 50.49%

（三）东华能源（张家港）新材料有限公司

1、基本信息

被担保人名称 东华能源（张家港）新材料有限公司

成立日期 2011 年 11 月 8 日

注册地址 江苏扬子江化学工业园长江北路西侧 3号

法定代表人 周月平

注册资本 230,312.51 万元

经营范围 进口丙烷（限按许可证所列项目经营）；生产丙烯、氢气、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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丙烯；（限按安全审查批准书所列项目经营）；危险化学品的

批发（限按许可证所列项目经营）；化工原料和产品的批发（其

中危险化学品按许可证项目经营），从事丙烯、聚丙烯项目的

投资，普通货物仓储，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

务（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）。（依

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

股权结构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91%,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

持股 9%。

2、主要财务指标（2024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；2025 年 1-9 月财务数据未

经审计）

单位：万元

科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

（2024 年 1-12 月）

2025 年 9 月 30 日

（2025 年 1-9 月）

资产总额 815,311.47 844,708.07

负债总额 476,939.73 507,875.94

所有者权益 338,371.74 336,832.13

营业收入 573,710.49 508,743.78

营业利润 3,211.29 1,191.01

净利润 2,926.83 1,002.51

资产负债率 58.5% 60.12%

（四）东华能源（新加坡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

1、基本信息

被担保人名称 东华能源（新加坡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

成立日期 2011 年 9 月 22 日

注册地址 8 Marina View#30-05 Asia Square Tower1 Singapore 018960

法定代表人 周一峰

注册资本 5,500 万美元

经营范围 一般批发贸易（包括进出口）,石油及液化石油气等能源类产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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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国际贸易，建立销售网络。

股权结构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持股比例为 100%，含直接与间接持股）

2、主要财务指标（2024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；2025 年 1-9 月财务数据未

经审计）

单位：万元

科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

（2024 年 1-12 月）

2025 年 9 月 30 日

（2025 年 1-9 月）

资产总额 1,289,799.76 1,109,733.95

负债总额 881,791.23 702,689.62

所有者权益 408,008.53 407,044.33

营业收入 2,659,022.10 2,234,437.14

营业利润 27,357.64 9,103.88

净利润 28,625.27 8,118.03

资产负债率 68.37% 63.32%

三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

（一）子公司东华茂名、宁波新材料、张家港新材料、新加坡东华以自身经

营的融资业务需求为依据，在合理公允的合同条款下，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业务，

担保金额、担保期限、担保方式等具体内容以实际签署的担保协议为准。

（二）公司 2025 年 12 月 5 日披露《关于为马森能源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

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85），该议案已经公司 2025 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

审议通过（公告编号：2025-087），针对马森张家港向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

州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 6250 万元，公司已于 2025 年 12 月 29 日就马森张家

港向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中的 5000 万元敞口授信

额度签署《最高额保证合同》。

四、董事会意见

公司为子公司东华茂名、宁波新材料、张家港新材料、新加坡东华向相关合

作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以确保其开拓业务之需要。公司通过直接与间

接方式实际持有被担保公司的控股权，上述公司资产优良、经营稳定、财务状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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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资信情况良好。

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东华茂名、宁波新材料、张家港新材料提供担保时，东华

茂名、宁波新材料、张家港新材料的其他股东未提供同等比例担保或反担保。虽

然东华茂名、宁波新材料、张家港新材料的其他股东未提供同等比例担保或反担

保，但其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重要子公司，拥有较强的业务与财务控制能力，

公司对其提供担保风险较小且可控性强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

股东利益的情形，不会给公司带来较大风险。

公司董事会和独立董事认为：本公司实际持有上述被担保公司的控股权，其

资产优良、经营稳定、财务状况和资信情况良好。公司对内部担保信用的使用和

管理等，建立了严格的担保管理、内部财务控制以及审计监督制度；对有关业务

开展制定了完善的管理制度与决策及执行流程；对各项业务往来制定了信用评估

体系和信用管理制度。为此，公司对其担保风险可控，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，

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。上述担保符合有关政策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，符合

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，同意公司为其担保。

五、累计对外担保的数量及对外担保逾期的数量

截至本次公告日，上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 215.16 亿元，

占上市公司 202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比例为 193.91%；

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 29.23 亿元，占

上市公司 202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比例为 26.34%。

上市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、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

失的情况。

特此公告。

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6 年 1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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